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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英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112 學年度第 2學期英語科期初教學研究會決議 

貳、目的：為提升高級中學學生英文程度，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英

語文興趣，期蔚為風氣，並選拔代表參加校外英語文相關競賽，特舉辦本競賽。 

參、報名日期及方式：各班報名表填寫後，經導師、英文老師簽名，由學藝股長將報名

表於 113 年 3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，將報名表送至教務處實研組。 

肆、參加對象：二年級各項競賽每班皆須選拔 1 位同學參賽，一年級自由參加，各項

競賽每班至多 1 位。 

伍、英語演說比賽 
一、 比賽時間：113 年 4 月 8 日(星期一)中午，時間依報名人數再行公告。 
二、 比賽地點：A 棟 3 樓語言教室 
三、 比賽方式：即席看圖片說故事方式比賽，參賽者於賽前 10 分鐘抽題準備。 
四、 參賽序號：賽前三日統一由教務處亂數抽籤，於學校網站公告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五、 時間限制： 

1. 時限為 2~3 分鐘。 
2. 2 分鐘鈴響一次提醒準備結束，3 分鐘第二次鈴響，請立即下台。 
3. 不足 2 分或超過 3 分者，每 30 秒扣總分 1 分（不足 30 秒以 30 秒計）。 

六、 評分標準： 
1. 內容：佔 40% 
2. 語言表達能力（表達技巧、語言使用流暢度）：佔 40% 
3. 儀態：佔 20%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 
1. 報到及準備室地點於賽前三日，連同參賽序號於學校網站公告訊息項下

公佈。 
2. 報到後請在報到室等候叫號，不得提前進入準備室與比賽教室。 
3. 比賽完的同學請留在比賽教室觀摩，待比賽結束，再統一回到各班上課。 

陸、 英語作文比賽 

一、 比賽時間：113 年 4 月 8 日(星期一) 13：10 至 14：50，請於 12：55 進場。 
二、 比賽地點：活動中心 3 樓國際會議廳 
三、 比賽方式：根據指定題目書寫一篇文章，字數不得少於 150 字。 
四、 時間限制：100 分鐘。 
五、 評分標準： 

1. 內容：30% 
2. 結構：20% 
3. 文法：20% 
4. 修辭：20% 
5. 標點與拼字：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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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獎勵 
一、 各項比賽錄取前三名及佳作三名敘獎及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前三名另頒禮券

如下：第一名：禮券 300 元。第二名：禮券 200 元。第三名：禮券 100 元。 
二、 本項比賽表現優異者，經由評審委員會討論決議，推舉代表本校參加相關競

賽。 

捌、其他若有未盡事宜，另行補充規定。 

玖、本要點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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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英語文競賽報名表 

英語演說比賽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 班 

座號 姓名 

◎是否具備以下資格： 
1. 國小三年級(含)以後，曾在國外英語

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

累計 2 年以上者。 
2. 外國來華留學學生。 
3. 曾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高中學生英

語演講比賽獲得全國前 3 名者，或曾

獲得本市本項比賽第 1 名者。 

  □ 是    □ 否 

任課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英文作文比賽 

座號 姓名 

◎是否具備以下資格： 

1. 國小三年級(含)以後，曾在國外英語地

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累

計 2 年以上者。 
2. 外國來華留學學生。 

  □ 是    □ 否 

任課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一自由參加，高二各項競賽每班皆須選拔 1 位同學參賽 

※本報名表請於 3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放學前，由學藝股長送至教務處實研組！ 

（不論是否報名，每班皆需繳回報名表。） 


